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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5年第一批中央财政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自然保护区

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阿鲁科尔沁旗林业和草原局：

你局报来的《关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自然保护区补助项目实

施方案的申请》（阿林草发〔2025〕239号）收悉。根据财政部 国

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资环〔2024〕159号）文件精神，按照《赤峰市财政局

赤林草保发〔2025〕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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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

的通知》（赤财指资环〔2024〕870号）中的资金分配要求，经

审核，我局原则同意该实施方案，具体批复如下：

一、实施内容与规模

实施内容为智慧保护地建设保护设施设备购置。

1.野外监控指挥室 1项：包括拼接屏 7台、拼接屏连接线

16套、大屏软件 1套、拼接屏连接线 16条、拼接屏串口线 1条、

拼接屏电源线 1条、矩阵 1台、桁架 1套、木架 1个。

2.布设 7处监控点位：包括多功能一体化云台摄像机 7台、

支架 7个、立杆 7套、设备箱 7个、工业级交换机 7台、室外防

水音柱 7个、太阳能供电系统 7套、通用网桥 14支。

二、总资金及来源

项目总资金为 115万元，全部来源于 2025年第一批中央财

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自然保护区补助。

三、实施期限

项目实施期限为 2025年 9月-2026年 12月。

四、具体要求

请你局组织项目建设单位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内容，严格遵守

项目法人责任制、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管理制度，不得随意变更实

施内容、扩大实施规模、降低标准、拖延实施期限等。要按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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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实施工作，及时拨付项目资金，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项目

实施完工后及要按时报送项目绩效报告，做好项目总结报告备

案。

附件：1.内蒙古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5年中央

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自然保护区补助

项目预算表

2.内蒙古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5年中央

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自然保护区补助

项目实施方案

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年 10月 16日


